关于博士学位答辩及学位申请说明
1、 学位论文信息
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培养模块培养办公室审核通过后，可进入学位模块。首先录入学位论文信息。相关信息内容后续环节可根据导师、评阅专家或答辩委员会的意见，在申请学位前系统均设置为可修改，不用退回。
二、预答辩
系统学位论文信息录入提交后，进入 “预答辩申请”环节，【注意：预答辩组成人员应均为校内人员】，提交预答辩申请后，导师、学院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预答辩。预答辩结束后，在系统中录入结果，提交相关表格后，导师、学院审核。预答辩要求详见《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细则》。
三、论文查重
预答辩通过后，在系统“学位论文查重”上传查重论文，提交申请（每人最多2次），学院送审，查重结果（网页版报告）学生本人、导师和学院可同时看到。此环节学校不设比例限制，是为避免学术不端提供帮助，建议按查重报告，在导师指导下修改学位论文，一般可不进行二次查重。
四、论文评阅申请
论文查重完成且导师录入评语后，学生在系统“论文评阅申请”提交盲审学位论文、相关信息和材料，导师审核。在审核状态栏，可查看审核流程进度。盲审结果和评阅书由学位办录入；明审结果和评阅书本人录入。导师审核。
出现B、C、D者，需按规定修改论文，并在系统中上传修改审核表。对评阅结果有学术异议，可申请学术复核。具体评阅要求详见《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博士学位论文匿名评阅的规定》。
[bookmark: _GoBack]学位办（研究生教学楼220A）：姜丽，68911207。
五、论文答辩环节
1.评阅成绩全部录入系统后，需要导师在系统录入“对评阅结果的审定”及“是否同意组织答辩”意见。之后，学生才能在系统"论文答辩”环节填写答辩安排，必须答辩日前3天点击“提交”。答辩要求详见《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细则》。
	博士类别
	委员人数
	委员资格 (秘书不可作委员）
	主席资格

	1.全日制
2.同等学力
	5或7
	1.正、副高职称（副高须为博导）；
2.至少2位论文评阅人；
3.2位及以上校外专家，委培、定向生和同等学力聘请的校外专家应为第三者单位；
4.半数以上为博导；
5. 申请人导师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但需依规全程参加答辩。
6.同等学力答辩委员至少有一位是本校专家（非申请人导师）
	1.正高职称（教授、研究员）
2.博导
3.非学生本人导师



2. 博士在系统提交答辩安排后，携带表决票到学科对应的分会（研究生楼220A），分会秘书会同时在系统中审核答辩安排并为表决票盖章。机械与运载分会匿名评阅结论有2个B或C或D的申请人答辩必须有学科责任教授参加；信息与电子分会、理学与材料分会要求盲评有C或D的申请人答辩必须有学部委员参加。
初次匿名评阅结论为“BBC”或“BBD”，且修改后送原评阅专家结果仍为“75-79B”的情况，由各学部负责组织相关学科3名小同行专家再次匿名评阅，机械与运载分会、理学与材料分会和交叉分会再次匿名评阅通过后论文或实践成果作者方可按照有关规定申请答辩；信息与电子分会和人文与社科分会再次匿名评阅结论为“80B”及以上，论文或实践成果作者方可按照有关规定申请答辩。
机械与运载分会秘书：赵宁，68918580；
信息与电子分会秘书：王鹏，68911644；
理学与材料分会秘书：于濛濛，68911990；
人文与社科分会秘书：赵宁，68918580；
交叉分会秘书：王鸿，68919930；
卓越工程师学院工程硕博士分会：魏石磊（研究生楼413），68918992。（卓工分会具体要求咨询魏石磊老师。）
（表决票盖章时，申请者系统中需处于“论文答辩”环节，且答辩时间、地点及答辩委员会组成填写准确、完整。）
3.申请人参加答辩，答辩秘书协助组织答辩并记录，答辩结束后，请答辩秘书及时向学院干事提交答辩成绩，由学院在系统录入。
注意：建议表决结果票数用“汉字大写数字”填写；建议表决意见为：“经答辩委员会无记名投票表决，一致同意XX同学论文答辩通过，建议授予XX同学工学（或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艺术学、法学）博士学位。”或“经答辩委员会无记名投票表决，一致同意XX同学论文答辩通过，建议授予XX同学机械（或电子信息、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境、能源动力、生物与医药）博士专业学位。”
六、学位申请环节
申请人填写系统“学位申请”环节的相关信息，学术成果部分在北京理工大学学术成果填报平台进行申报（①校内登录：https://tbs.bit.edu.cn/newservice/fe/taskCenter/matterApplication?app_id=183。②校外登录：https://webvpn.bit.edu.cn，在业务系统里选择“研究生院-研究生学术成果填报”。），数据可同步，并按学院要求提交相关纸质材料（纸质材料的内容和顺序须与系统完全一致）。
各类型博士所发表学术论文（含其它成果）须满足校学位相关文件要求（校学位[2016]16号，人文与社科学部部分学科以学院发布为准）：（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学位与学部”下“评阅/答辩与学位申请”下“规章制度”栏目内）
说明：同等学力申请者发表学术论文（含其他成果）包括在读期间及报名时发表的学术论文（含其他成果）
注意：已毕业或已上报毕业的学生方可申请学位。申请学位须在毕业当年申请，建议毕业和学位同时申请。
七、导师及学院审核要求
导师和学院干事就学术成果真实性及是否满足授予学位要求进行审核，并以学院为单位统一提交相关材料至学科所在分会。
在满足上述发表论文（含其它成果）要求基础上，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表》1份（有全部签字）
2.全部评阅书（与网上系统中顺序一致）；
3.评阅非全A者提供有全部签字的申述书、修改审核表，附在相应评阅书之后；
4.《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审核表（答辩结束）》
5.学位论文纸质版1份（有全部签字）；
6.博士毕业生发表学术论文清单封面（作为证明材料的封面，须有导师签字，见附件1）
（1）发表期刊或会议论文，提交：会议或期刊封面复印件（在线状态及国外期刊除外）+本人论文目录页（标注本人论文题目）+论文正文首页（标注DOI号、本人姓名）（论文顺序须与系统一致）； 
（2）发表论文中如有会议论文，须另外提供图书馆检索证明；
（3）处于录用状态的论文（允许有1篇），提交：
①有确定卷期号的录用通知书；
②版面费收据或发票（复印件）；
③论文底稿。
其中，对于国外期刊录用情况，按以下内容提交：
①国外出版社的Email录用通知书或信函录用通知书；
②国外出版社提供的版权转让签字单；
③文章校样。
（4）发明专利须提供盖有国家知识产权局章的发明专利证书复印件；
（5）科技奖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
说明：
1、学位申请材料按上述顺序整理，递交学院审核。
2、提交的纸质材料符合自检表要求。
3、建议学生自行留存学位申请全部材料的电子扫描版。
4、答辩通过后可在姜丽老师处开具答辩通过证明，论文答辩决议上不盖章。
5、图书馆需要提交的论文，系统上无法代为提交。
如有未尽事宜请先咨询学院。

学校每年夏季学位会统一评选上一学年（上年9月1日到当年6月学位会）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参照《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评选办法》。申请者在上述材料基础上还须提交如下材料：
1、《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推荐表》
（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学位与学部”-“评阅/答辩与学位申请”-“文件下载”栏目内）
2、学位论文纸质版1份。
机械与运载学部/信息与电子学部/交叉学部申请校级优秀博士论文基本要求：
1、学位论文不能内部；
2、学位论文受到评阅人好评；
3、答辩成绩优秀（90 分及以上）；
4、信息与电子学部要求学院推荐比例不超8%。
理学与材料学部/人文与社科学院申请校级优秀博士论文基本要求：
1、学位论文不能内部；
2、学位论文受到评阅人好评（参评论文3 份盲评成绩均为A+或A）；
3、答辩成绩优秀（90 分及以上）；
4、学院推荐比例不超8%。
